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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5%以上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

 

 

 

 

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通过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，获悉公司股东李苏华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

解除司法冻结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份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冻结

股份数量（股） 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（%） 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（%） 

起始日 
解除日

期 

解除冻

结执行

人名称 

李苏华 第一大股东 27,244,348 63.63 20.13 

2021年

4月 2

日 

2021年

4 月 20

日 

广东省

广州市

天河区

人民 

法院 

合计 - 27,244,348 63.63 20.13 - - - 

（二）本次股份解除司法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是否为控股

股东或第一

大股东及其

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冻结

股份数量（股） 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（%） 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（%） 

起始日 
解除日

期 

解除冻

结执行

人名称 

李苏华 第一大股东 15,575,352   36.37 11.51 

2021年

4月 2

日 

2021年

4 月 20

日 

广东省

广州市

天河区

人民 

法院 

合计 - 15,575,352   36.37 11.51 - - - 

 



 

经公司与李苏华先生核实，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裁定解除对其持有

公司股份的司法冻结。 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 

名称 

持股数量 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 

（%） 

累计被冻结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占其所持股

份比例（%） 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（%） 

李苏华 42,819,700  31.64 15,575,352 36.37 11.51 

合计 42,819,700  31.64 15,575,352 36.37 11.51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4月 21日 


